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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违规享受集体所有土地征迁
安置政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党委、纪委、监委，市直属各单位党委（党组），市纪委市监委各派驻（出）机构、委机关各部门：
为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解决各级干部在享受集体所有土地征迁安置政策方面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促进干部廉洁从政，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违规享受集体所有土地征迁安置政策专项治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省市委全会和纪委全会精神，按照清廉杭州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部署，根据《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市委办发〔2002〕80号）、《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住宅房屋补偿货币化安置指导意见》（杭政办函〔2015〕140号）等有关政策规定和法律法规，对各级干部违规享受集体所有土地征迁安置政策进行专项治理，清理纠正违规违纪问题，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二、原则要求
（一）治理原则。坚持挺纪在前、纪严于法；坚持依法依规、保护合法权益；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坚持分级负责、分类纠治；坚持主动从轻、核查从严；坚持妥善处置、维护稳定；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二）治理对象。市本级和区、县（市）各级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全体干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层及以上干部。
（三）治理重点。清理干部既享受集体所有土地征迁安置政策又享受“五类福利分房”（指已经享受过公房分配、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货币分房等待遇），以及重复享受集体所有土地征迁安置政策等违规违纪行为。
三、方法步骤
（一）自查上报（1月31日前）
1.自查报告。各地各单位党委（党组）负责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加强宣传发动，将有关要求传达到本地本单位相关干部，组织干部认真自查，如实填报《享受征迁安置政策情况自查报告表》（附件1），由本人签名作出承诺。
2.汇总上报。各地各单位将自查报告表收齐后，填写《享受征迁安置政策情况汇总表》（附件2），连同相关干部自查报告表，一并送区、县（市）纪委监委或市纪委市监委派驻（出）机构。区、县（市）纪委监委和市纪委市监委派驻（出）机构汇总后，于1月31日前将相关汇总表和市管干部自查报告表一并送市纪委市监委。
（二）比对梳理（2月28日前）
3.梳理甄别。各级纪检监察组织按干部管理权限，对相关干部的自查报告情况进行汇总梳理，甄别分类后交相关部门比对。
4.认真比对。各级纪检监察组织会同房管、征迁安置、组织人事和公安等部门，对相关干部享受征迁安置政策、“五类福利分房”等情况进行比对，核实自查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5.分类交办。比对发现的既享受征迁安置政策又享受“五类福利分房”等相关问题和人员，需要其他区、县（市）协助核查处理的，由市纪委市监委负责统筹协调、分类交办。
（三）核查整改（3月31日前）
6.全面核查。根据比对情况，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对既享受征迁安置政策又享受“五类福利分房”等相关问题和人员开展全面核查。
7.严格处置。各地各单位对发现的违规问题，要按照市区两级政策规定，分层分类抓好纠改。对发现的违纪干部，尤其是瞒报漏报、对抗组织核查、拒不纠改的，要视情严肃处理。对发现的户籍迁移、征迁安置等过程中，因失职失责、滥用职权造成国家或集体损失，以及造成不良影响等后果的相关职能部门和责任人员，要严肃追究责任。
8.完善制度。公安、建设、国土等职能部门和各地要对户籍迁移、集体所有土地征迁安置等政策进行检查评估，对照中央和省市文件精神，修订完善相关制度，健全监管机制，堵塞漏洞，防范发生违规迁移户籍至农村（社区）、违规享受集体所有土地征迁安置政策等问题。
9.总结报告。各地各单位在3月31日前将专项治理工作总结报市纪委市监委。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本次专项治理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时间紧、任务重。各地各单位党委（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广泛动员，认真实施。落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是专项治理工作第一责任人，要亲自研究部署，真抓实改；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积极协助党委（党组）组织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强化督促检查；各级组织人事、公安、建设、国土、房管等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形成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健全工作机制。为高效有序推进专项治理工作，市本级由市纪委牵头，组建市委组织部、市委巡察办、市公安局、市建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保房管局等部门参与的专项治理工作专班，负责综合协调、政策研究、情况交流、督促检查、经验总结等工作。各地要结合实际，参照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建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实现市县两级联动治理，推动专项治理工作有力有序开展。
（三）严明纪律要求。全市各级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增强自律意识，按照本通知要求，如实填报享受征迁安置政策情况，自觉接受监督。要坚持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原则，根据党章和党纪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对如实填报并主动纠正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理；对弄虚作假、瞒报漏报、未按照要求及时整改的，视情从重或者加重处理，加大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力度，强化警示震慑作用。

附件：1.享受征迁安置政策情况自查报告表
2.享受征迁安置政策情况汇总表

中共杭州市纪委
2019年1月14日


附件1：
享受征迁安置政策情况自查报告表
	本人姓名
	
	单位职务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配偶姓名
	
	单位职务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本人及配偶是否享受过集体所有土地征迁安置政策（含已签订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或拆迁安置协议仍在外过渡等情形）
	是□    否□

	享受过集体所有土地征迁安置政策的填写以下内容

	享受安置人员
	本人□
	配偶□

	征迁地区
	     区（县市）    乡镇（街道）
	     区（县市）     乡镇（街道）

	安置类型
	实物安置□     货币安置□
	实物安置□     货币安置□

	实物安置地址
	（涉及多处请逐一填写）
	（涉及多处请逐一填写）

	
	
	

	安置总面积（㎡）或总金额（万元）
	
	

	是否享受过“五类
福利分房”等待遇
	是□      否□
	是□      否□

	是否存在违规享受征迁安置政策
	是□      否□
	是□      否□

	违规情形
	

	本人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本人承诺：
本人对以上所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瞒报、漏报，愿意按照相关规定接受组织调查和处理。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由相关干部本人填写签名后交本单位，若认为不宜交本单位的，可径送
同级纪检监察机关。
2.仅填报在杭州市范围内集体所有土地征迁中享受征迁安置政策的情况。
3.“五类福利分房”指公房分配、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货币分房等待遇。
4.填不下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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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享受征迁安置政策情况汇总表
本单位（地区）共有自查对象     人，总共上交自查表     人，报告享受过集体所有土地征迁安置政策的有     人；报告存在违规情形的有     人，享受过征迁安置政策的有关人员汇总如下（填不下可另附页）：
	序号
	姓 名
	单位职务
	身份证号
	征迁地区
	安置地址
	是否享受“五类福利分房”
	是否存在违规享受
	违规具体情形

	1
	（本人）
	
	
	
	
	
	
	

	
	（配偶）
	
	
	
	
	
	
	

	2
	（本人）
	
	
	
	
	
	
	

	
	（配偶）
	
	
	
	
	
	
	

	3
	（本人）
	
	
	
	
	
	
	

	
	（配偶）
	
	
	
	
	
	
	

	4
	（本人）
	
	
	
	
	
	
	

	
	（配偶）
	
	
	
	
	
	
	


单位（地区）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注：1.此表由各地各单位收齐自查报告表后整理填写，一份单位留存，一份送区县（市）纪委监委或市纪委市监委派驻（出）机构留存。
2.各区县（市）纪委监委或市纪委市监委派驻（出）机构汇总后（市管干部单独形成汇总表），于1月31日前，将相关汇总表和市管干部自查报告表报送市纪委市监委。
































	[bookmark: 印发日期]中共杭州市纪委办公厅       2019年1月14日印发



